
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学生办事指南 

 
1. 学生保险报销流程 

2.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流程 

3. 国家奖助学金评选流程 

4. 校内勤工助学申请流程 

5. 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学生保险报销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拨打统一报案电话：95519 

所需材料 

门诊：发票，病情诊断证明，保单复印件，身份证，银行

卡（因意外事故在门诊就诊的费用可以报销，因疾病在门诊就

诊的费用不能报销）。 

住院：出院证，发票，费用清单，病历，保单复印件，身

份证，银行卡，如果已在社保报销的，还要提供医保结算单（因

意外事故和疾病入院的费用均可报销）。 

拨打理赔专员电话： 

廖春云：13981578481。 

免赔情况：1.投保前的疾病和先天性疾病不能报销； 

2.故意行为造成伤害的诊疗费用不能报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流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生工作处对各系上交材料进行核查、审核认定结

果，汇总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 

个人申请 

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 

无异议后，在四川省学生资助网上通过审核，进行

备案，建立贫困学生数据库 

班级民主评议，确认贫困等级，在四川省学生资助

网上再次线上申请 

各系复核后，面向全系师生公示名单和等级无异议

后报学生工作处 

每年 9 月份学生工作处向各系部发出关于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通知 



 

国家奖助学金评选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校评审领导小组和评审委员会通过后，汇总全校

候选人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 

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出书面申请，各系组织师生评议小

组，结合国家奖助学金名额对申请人进行民主评议 

公示无异议后，在四川省学生资助网上通过学校的

审核，上报省资助中心审核 

各系民主评议后确定候选人名单，面向全系师生公示 3

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交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

和评审委员会 

学校评审领导小组和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审查申请材

料、审核候选人名单 

学生处按照省资助中心的要求和划拨名额将国家奖助金名

额分配到各系，发出关于国家奖助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



 

校内勤工助学申请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受聘学生填写申请表并与用工部门签订协议 

按学生人数比例将勤工助学岗位名额分配至各系（部） 

学生向系（部）提出申请 

系（部）向学生处等额推荐学生 

用人单位申报勤工助学岗位 



 

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来访、电话、书函预约 

登记预约咨询时间和咨询师 

确定咨询时间并通知来访者 

确定咨询方案 

与来访者面谈，评估心理问题 

实施咨询方案，填写咨询记录 

终止咨询，测评咨询效果 

个案咨询资料存档 

转介 

其他咨询师 

专科医院 


